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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2026年度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港资企业常态化
[bookmark: _Toc15030]配租申请评分标准

[bookmark: _Toc19363]一、港资企业申报类别
（一）金融业
（二）现代物流业
（三）工业、信息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
（四）专业服务业
（五）文化、体育、旅游业
（六）批发零售业
（七）住宿餐饮业
（八）其他类别企业及机构

[bookmark: _Toc30699]1.金融业

（一）分类标准
1.一类机构
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港澳台持牌金融机构总部，包括银行、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理财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相互保险组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经营性金融企业，经核准或者授权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专营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资金运营中心、票据中心、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等），以及经市政府批准参照金融企业总部享受有关落户奖励政策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及金融服务机构。
2.二类机构
（1）持牌金融机构一级分支机构：隶属于港澳台持牌金融机构总部的分行（分公司），包括港澳台银行分行（分公司）及其他港澳台一级分支机构。
（2）持牌金融机构专业子公司：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批准（备案）或者全国性金融行业协会备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港澳台专业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金融租赁公司的专业子公司、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专业子公司，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经纪业务、承销保荐、另类投资等专业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独立销售等专业子公司，期货公司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专业子公司。
（3）其他持牌金融机构：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港澳台的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基金评级机构、证券基金投资咨询机构，全国性保险经纪公司、保险公估公司、保险代理公司、保险销售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支付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征信机构、银行卡清算机构等。
（4）金融科技公司：由港澳台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数字银行和虚拟保险公司及其母公司发起设立，直接或间接持股51%以上的金融科技子公司。
（5）私募基金管理人。
3.三类机构
（1）地方金融组织：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监管，已确定并通报的正常经营类企业名单内的港澳台金融企业，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交易场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等。
（2）银行二级分支机构：隶属于港澳台银行的二级分行（分公司）。
（3）其他金融及金融服务机构：港澳台金融行业组织、港澳台金融基础设施机构和其他创新型港澳台金融机构。
[bookmark: _Toc4734][bookmark: _Toc917]（二）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上述一类、二类、三类机构；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5人以上。
4.对于持牌金融机构分支机构
[bookmark: _Toc26117]（三）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bookmark: _GoBac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或业务所需牌照或许可；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产权文件或水电费单据；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雇佣合同、强积金供款记录或雇员薪酬及退休金报税表。
注：②、③、④可选择提供上一年度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或购房、租房合同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批准备案文件/业务资质文件等资质证明文件（金融科技子公司仅需提交母公司的资质证明文件）
	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专项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应体现主营业务的具体类别及其占比（当年新设立且获得行业主管部门行政许可的机构无需提供，需提交情况说明）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金融控股集团股权关系证明（仅金融控股集团提交）
	原件（盖章）
	1份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或备案证明（仅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私募基金需提交）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深圳市级分公司或其他一级分支机构相关证明材料（仅持牌金融机构一级分支机构提交）
	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申请外资加分需提供）
	复印件（盖章）
	1份

	
	
	QFLP试点相关证明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说明事项：
1.已取得监管部门批筹文件的一类机构、二类机构，可暂缓提交企业证照，并在获批开业许可10个工作日内补交企业证照。筹建期内未能正式开业的，取消配租资格并收回保障性租赁住房。
2.存在金融风险隐患的机构不予分房。
3.对于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安排，纳税、经营场地、社会保险、银行账户等事项由上级机构统一统筹办理的银行分支机构，需提交情况说明及上级机构出具的对应佐证材料。
[bookmark: _Toc18845]（四）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上一自然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500万元，得15分；营业收入每增加500万元，加1分；
②在前海自持（已投入使用且自用面积）、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的，得15分；办公用房建筑面积每增加10平方米，加1分；③上一年度实际使用外资300万美元得5分，每实际使用外资增加100万美元加1分，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注：获得前海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基金管理资格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使用外资包括企业自身及其管理的前海QFLP试点基金）
以上可叠加，最高不超过50分。
	A

	2
	加分项
	①一类机构50分；
②二类机构40分；
③三类机构20分；
④经前海管理局认定的总部企业或符合前海“全球服务商”标准的，加30分；
以上可叠加，最高不超过50分。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bookmark: _Toc27788]（五）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95分及以上
	50套

	2
	第二档
	90分-94分
	40套

	3
	第三档
	80分-89分
	30套

	4
	第四档
	70分-79分
	20套

	5
	第五档
	60分-69分
	10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3917]2.现代物流业
[bookmark: _Toc26188]（一）现代物流供应链
1.分类标准
在前海注册且主营业务范围符合如下产业准入目录的企业：现代物流供应链（不含航运及批发零售相关企业）。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香港投资者持股25%以上或持股虽未达25%但外资累计实际入账5000万人民币以上；
（2）申报企业及主营业务符合前海产业发展导向，主营业务收入为物流供应链服务收入；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100平方米以上或仓库建筑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5人以上。
3.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与申请单位的股权关系证明文件；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②、③、④提供其中之一即可（SPV公司仅提供①）；注：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但持股比例未达25%的，除需提供本项第（1）点所需材料外，还需提供外资累计到账超5000万证明材料；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购房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租房、租用仓库合同（按实际情况选择提供，申请人属于仓库业主单位的需提交自用办公面积情况说明）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及主营业务为物流供应链服务的证明材料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申请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在有效期内的“双500”、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民营物流企业50强、广东企业500强、深圳市“重点物流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称号等证明文件（若无则免交）
	验原件交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上一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申请外资加分需提供）、上一年度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平台打印统计报表、上一年度报关单及汇总表、港澳员工身份证明及与申请单位签订的有效期内的劳务合同等文件（申请加分需提供，若无则免交）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说明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申请住房时自持、购买或租赁的写字楼办公面积，租赁面积150平方米以上，得20分，每增加50平方米增加1分；申请住房时自持、购买或租赁的仓库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得20分，每增加200平方米，增加1分；写字楼面积和仓库面积得分可累加，但累计不超过60分；
②上一年度营业收入达1000万元，得20分；营业收入每增加50万元加1分；累计不超过60分；
③上一年度外贸进出口额2000万元，得20分；外贸进出口额每增加500万元加1分；累计不超过60分；
④上一年度新增外资达200万元，得20分；每增加50万元加1分；累计不超过60分；
⑤上一年度港澳员工人数达5人，得20分；每增加1名港澳员工，加2分；累计不超过60分。
以上可叠加，但不超过60分。
	A

	2
	加分项
	申请主体或其控股股东公司获得：
①《Transport Topics》全球百强、中国物流企业50强、中国500强、世界500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加40分；
②广东企业500强、深圳市总部企业称号加30分；
③前海、宝安、南山总部企业称号加20分；
④深圳市“重点物流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AEO高级认证企业、深圳市贸易型总部企业、宝安或南山区规模以上在库企业加10分；
以上可叠加，但不超过40分。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90分及以上
	30套

	2
	第二档
	80分-89分
	20套

	3
	第三档
	70分-79分
	10套

	4
	第四档
	60分-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15803]（二）跨境电商
1.分类标准
在前海注册且主营业务范围符合如下产业准入目录的企业：跨境电商。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及主营业务符合前海产业发展导向；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以上或仓库建筑面积达到500平方米以上，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5人以上。
3.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购房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租房、租用仓库合同（按实际情况选择提供，申请人属于仓库业主单位的需提交自用办公面积情况说明）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在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民营物流企业50强、广东企业500强、深圳市“重点物流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称号等（若无则免交）
	验原件交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上一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申请外资加分需提供）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bookmark: _Toc20370]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说明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申请住房时租赁的办公面积，租赁面积100平方米以上，得20分，每增加25平方米增加1分，累计不超过60分；
②上一年度营业收入达500万元，得20分；营业收入每增加50万元加1分；累计不超过50分；
③上一年度跨境电商进出口额500万元，得20分；跨境电商进出口额500万元，得20分；跨境电商进出口额每增加50万元加1分；累计不超过50分；
④上一年度新增外资达100万元，得20分；每增加30万元加1分；累计不超过50分。
以上可叠加，但不超过60分。
	A

	2
	加分项
	申请主体或其控股股东公司获得：
①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世界500强、中国500强称号加40分；
②广东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广东企业500强、深圳市总部企业称号加40分；
③前海、宝安、南山总部企业称号加30分；
④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AEO高级认证企业、深圳市贸易型总部企业称号、电子商务独角兽企业加20分；
⑤在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上市的电子商务企业加20分；
以上可叠加，但不超过40分。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bookmark: _Toc1072]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100分
	40套

	2
	第二档
	90分-99分
	30套

	3
	第三档
	80分-89分
	20套

	4
	第四档
	70分-79分
	15套

	5
	第五档
	60分-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5014]（三）大宗商品及国际贸易
1.分类标准
在前海注册且主营业务范围符合如下产业准入目录的企业：大宗商品及国际贸易。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及主营业务符合前海产业发展导向；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以上或仓库建筑面积达到500平方米以上，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5人以上。
3.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购房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租房、租用仓库合同（按实际情况选择提供，申请人属于仓库业主单位的需提交自用办公面积情况说明）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申请外资加分需提供）
	复印件（盖章）
	1份

	
	
	申请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在有效期内的“双500”、广东企业500强、深圳市总部企业称号、深圳市贸易型总部企业称号、前海、宝安、南山总部企业称号、AEO高级认证企业等证明文件（若无则免交）
	交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主办方官网发布的榜单截图（需包含企业名称、排名及发布时间）及主办方官网发布榜单链接等材料
	打印（盖章）
	1份

	
	
	交易所的上市文件、上市证明、交易所官网公示的上市公告截图（需包含股票代码、上市时间、板块类型）等交易所官方凭证
	交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被国家部委认可案例的网址、截图、文件及案例原文（申请加分需提供）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bookmark: _Toc26868]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说明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上一年度企业跨境收支规模，企业结算1000万元，得20分，每增加100万元增加1分，累计不超过40分；
②上一年度营业收入达1亿元，得20分；营业收入每增加500万元加1分；累计不超过50分；
③上一年度外贸进出口额1000万元，得20分；外贸进出口额每增加500万元加1分；累计不超过50分；
④上一年度新增外资达200万元，得20分；每增加50万元加1分；累计不超过50分。
以上可叠加，但不超过60分。
	A

	2
	加分项
	申请主体或其控股股东公司获得：
①中国500强、世界500强称号加40分；
②广东企业500强、深圳市总部企业称号加30分；
③前海、宝安、南山总部企业称号加20分；
④《全球50强化工能源企业名单》（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发布）、《石油和化工企业销售收入前500家名单》（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发布）、《全国农业企业500强榜单》（农民日报发布），列入上述榜单的大宗商品及国际贸易企业加20分；
⑤在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大宗商品及国际贸易企业加20分；
⑥AEO高级认证企业、深圳市贸易型总部企业称号加10分；
⑦企业案例获得国家部委认可，加10分；
以上可叠加，但不超过40分。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bookmark: _Toc8257]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90分及以上
	30套

	2
	第二档
	80分-89分
	20套

	3
	第三档
	70分-79分
	10套

	4
	第四档
	60分-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26943]（四）航运服务类
1.分类标准
在前海注册且主营业务范围符合如下产业准入目录的企业：船舶运输服务、船员管理及服务、船舶代理服务、航运经纪咨询服务、航运信息科技服务、航运金融服务、航运法律服务、其他水路运输及辅助业务。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及主营业务符合前海产业发展导向；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以上或仓库建筑面积达到500平方米以上，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5人以上。
3.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购房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租房、租用仓库合同（按实际情况选择提供，申请人属于仓库业主单位的需提交自用办公面积情况说明）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如涉及评分细则中企业规模第②项、加分项第②、③项）或船舶光船租赁登记证书（如涉及评分细则中企业规模第②项）
	复印件（盖章）
	1份

	
	
	船旗国主管机关或船旗国主管机关单位认可的船级社（限国际船级社协会成员）发放的符合证明及船舶安全管理证书（如涉及评分细则中企业规模第③项）
	复印件（盖章）
	1份

	
	
	船舶控制运力清单（如涉及评分细则中企业规模第②项）或船舶管理清单（如涉及评分细则中企业规模第③项）
	打印（盖章）
	1份

	
	
	主办方官网发布的榜单截图（需包含企业名称、排名及发布时间）及主办方官网发布榜单链接等材料（如涉及评分细则中加分项第①项）
	打印（盖章）
	1份

	
	
	承担国家级/省级航运科研项目的相关证明材料（如涉及评分细则中加分项第④项）
	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自然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如涉及评分细则中加分项第⑤项）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说明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申请住房时租赁的办公面积，租赁面积100平方米以上，得20分，每增加50平方米增加1分，累计不超过60分；
②企业实缴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每10万元得1分，累计不超过60分；
③上一自然年度综合运力达到10000总吨以上的航运企业，每满10000总吨得10分，累计不超过60分；
④上一自然年度实际管理第三方船舶的船舶管理企业，每艘得1分，累计不超过60分；
以上可叠加，但不超过60分。
	A

	2
	加分项
	①申报主体或其控股股东入选“Alphaliner全球集装箱班轮公司运力排名前50”或“劳氏日报全球十大船管公司”，加 20分；
②有船舶登记为“中国前海”籍的，每艘加10分；
③有清洁能源动力（LNG、甲醇、电动等）船舶的，每艘加5分，累计不超过20分；
④承担国家级/省级航运科研项目的，国家级每项加5分，省级每项加3分，最高不超过10分；
⑤上一自然年度新增外资达200万元，加10分；在此基础上每增加50万元加1分；累计不超过40分。
以上可叠加，但不超过40分；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90分及以上
	30套

	2
	第二档
	80分-89分
	20套

	3
	第三档
	70分-79分
	10套

	4
	第四档
	60分-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24453]3.工业、信息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
[bookmark: _Toc24610]（一）分类标准
满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工业、信息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行业要求的所有科技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团体。
[bookmark: _Toc6257]（二）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3人以上；
3.机构实缴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含）以上。
[bookmark: _Toc21444]（三）申请资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社会组织提供与设立有关的相关文件批复证明文件）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自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或购房、租房合同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上一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申请外资加分需提供）
	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或专项审计报告，成立时间不满一年的可不提供审计报告，但需要提供本年度上半年营业收入及主营业务类型及占比证明材料；（备注：显示上一年度科技研发投入金额）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bookmark: _Toc31990]（四）评分细则
[bookmark: _Toc16700]1.工业、信息服务业
	序号
	指标说明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新增外资：上一年度确认实际利用外资300万美元得5分，每增加实际利用外资100万美元得1分；
②营业收入（产值）：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产值）每10000万元，得5分，较前年增长每2000万元，额外得1分；
③企业实缴资本：实缴资本每10000万元，得1分；
④人员规模：企业有效从业人员每20人得1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A

	2
	加分项
	①企业研发投入：上一年度研发投入1000万元得10分；超过1000万元每新增100万元增加1分；
②符合前海“全球服务商”标准的，得20分；
③由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有效期内）设立且全职工作的企业得20分；国家级科研机构、港澳高校或国内985、211高校、国际知名高校（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教授创办的企业，得10分；
④上一年度获得市级以上发改、科技、工信部门下达100万元以上事前资助项目的，得10分；每额外增加100万，增加1分；
⑤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得5分；
⑥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得10分；制造业单项冠军、重点“小巨人”企业得20分；
⑦获批建设国家级创新载体、工业设计中心的企业得20分，建设省级、市级创新载体、工业设计中心的得5分；
⑧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的，得10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bookmark: _Toc25239]2.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新增外资：上一年度确认实际利用外资100万美元得5分，每增加实际利用外资100万美元得1分；
②营业收入：上一年度营业收入每1000万元，得5分；较前年增长每200万元，额外得1分；
③企业实缴资本：实缴资本每200万元，得1分；
④人员规模：企业有效从业人员每10人得1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A

	2
	加分项
	①企业研发投入：上一年度研发投入500万元得10分；超过500万元每新增100万元增加1分；
②符合前海“全球服务商”标准的，得20分；
③获批建设国家级创新载体、技术转移机构、工业设计中心、检验检测平台的企业得20分，建设省级、市级创新载体、技术转移机构、工业设计中心、检验检测平台的得10分；
④港澳高校在前海设立的新型研发机构或创新孵化载体，得20分；经认定的国家级、部级孵化器得10分。
⑤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设立的外国专利代理机构在华常驻代表机构，得50分；
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设立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得10分；拥有专利代理师5人得5分，每额外多1人加1分；
⑦获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CMA、CNAS）认定的，每项得10分；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⑧获得IF国际设计奖、红点奖、国家级（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奖、省级（广东省“省长杯”工业设计奖）奖、IDEA奖、GMARK奖的，每项得5分；
⑨上一年度为前海科技企业提供服务的，按照服务合同金额，每50万元得1分；
⑩上一年度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每100万美元得1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bookmark: _Toc9938][bookmark: _Toc6155]（五）分配限额
[bookmark: _Toc426]1.工业、信息服务业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90分及以上
	40套

	2
	第二档
	80分-89分
	30套

	3
	第三档
	70分-79分
	20套

	4
	第四档
	60分-69分
	10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企业每获得一轮深圳市“20+8”产业集群基金、深圳市科技创新种子基金、前海产业引导基金投资，可额外增加1套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
注：企业有效从业人员为申请当月企业在前海有个税缴纳记录的员工数量及未缴纳社保，但签署1年以上（每年工作不少于9个月），仍处于有效期劳动合同且依法缴税的港澳台及外籍人员。
[bookmark: _Toc22841]2.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90分及以上
	40套

	2
	第二档
	80分-89分
	30套

	3
	第三档
	70分-79分
	20套

	4
	第四档
	60分-69分
	10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企业每获得一轮深圳市“20+8”产业集群基金、深圳市科技创新种子基金、前海产业引导基金投资，可额外增加1套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
注：企业有效从业人员为申请当月企业在前海有个税缴纳记录的员工数量及未缴纳社保，但签署1年以上（每年工作不少于9个月），仍处于有效期劳动合同且依法缴税的港澳台及外籍人员。    
[bookmark: _Toc19003]（六）海洋科技类
1.分类标准
在前海注册的海洋电子信息、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类企业或研究机构。主营业务或研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 海洋电子信息：水下机器人；智能船舶；海上通讯等。
（2） 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油气开采；深海采矿类（深海采矿相关技术研究；深海采矿海洋测试；深海采矿关键部件制造与供应等）；船舶工业等。
（3）海洋新能源：海上光伏、海上风电、氢能、潮汐能、波浪能等
（4）海洋生物医药类：海洋药物制造；海洋功能性食品制造；海洋生物制品制造等。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3人以上；
3.机构实缴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含）以上。
3.单位申请资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社会组织提供与设立有关的相关文件批复证明文件）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自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或购房、租房合同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4
	其他材料
	上一自然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申请外资加分需提供）
	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或专项审计报告，成立时间不满一年的可不提供审计报告，但需要提供本年度上半年营业收入及主营业务类型及占比证明材料；（备注：显示上一年度科技研发投入金额）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说明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营业收入（产值）：上一年度或本年度营业收入（产值）每200万元，得10分，较前年增长每100万元，额外得5分；
②企业实缴资本：实缴资本每100万元得1分；
③企业人员规模：企业有效从业人员每2人得1分；
④购置或租赁面积达100㎡得10分，超出100㎡部分每增加50㎡得5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A

	2
	加分项
	①上一年度或本年度外资实际到资每100万美元得5分；
②企业研发投入：上一年度或本年度研发投入200万元得10分；超过200万元每新增100万元增加5分；
③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得10分；
④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得10分；制造业单项冠军、重点“小巨人”、独角兽企业得20分；
⑤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每参与1个加5分；建设省级、市级创新载体、工业设计中心的得10分；
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每1项加2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bookmark: _Toc15923]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90分及以上
	40套

	2
	第二档
	80分-89分
	30套

	3
	第三档
	70分-79分
	20套

	4
	第四档
	60分-69分
	10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企业每获得一轮深圳市“20+8”产业集群基金、深圳市科技创新种子基金、前海产业引导基金投资，可额外增加1套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
注：企业有效从业人员为申请当月企业在前海有个税缴纳记录的员工数量及未缴纳社保，但签署1年以上（每年工作不少于9个月），仍处于有效期劳动合同且依法缴税的港澳台及外籍人员。

[bookmark: _Toc4879]4.专业服务业
[bookmark: _Toc7513]（一）人力资源服务
1.分类标准
在前海注册且主营业务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企业。主营业务范围符合《前海企业所得税优惠产业界定服务指引》中“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的细化目录表与行业描述，包括：人力资本服务、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服务配套设施、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信息化等。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主营业务属于“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且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机构收入总额60%以上；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3人以上。
3.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社会组织提供与设立有关的相关文件批复证明文件）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或购房、租房合同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上一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申请外资加分需提供）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上一自然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100万元，得10分；营业收入每增加20万元，加2分；
②在前海自持（已投入使用且自用面积）、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3人以上的，得10分；办公用房建筑面积每增加50平方米，加2分；有效从业人员每增加1人，加2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注：有效从业人员为申请当月企业在前海有个税缴纳记录的员工）
	A

	2
	加分项
	①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可获得30分；
②从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服务信息化服务，且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得10分；
③入选HROOT、HRflag、第一资源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百强榜单机构或其分支机构，得20分；
④每聘请一名全职工作的港澳居民，得5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注：全职工作要求与申请主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申请当月在该机构有个税缴纳记录）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80分以上
	15套

	2
	第二档
	70-79分
	10套

	3
	第三档
	60-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1887]（二）管理咨询服务
1.分类标准
在前海注册且主营业务符合《前海企业所得税优惠产业界定服务指引》中“管理咨询服务”的行业描述的企业。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主营业务属于“管理咨询服务”，且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机构收入总额60%以上；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2人以上。
3.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社会组织提供与设立有关的相关文件批复证明文件）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或购房、租房合同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专项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应体现主营业务的具体类别及其占比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上一自然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100万元，得10分；营业收入每增加20万元，加2分；
②在前海自持（已投入使用且自用面积）、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2人以上的，得10分；办公用房建筑面积每增加50平方米，加2分；有效从业人员每增加1人，加2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注：有效从业人员为申请当月企业在前海有个税缴纳记录的员工）
	A

	2
	加分项
	①入选VAULT全球咨询百强、中国管理咨询机构50大榜单机构或其分支机构，得20分；
②从事管理咨询信息化服务，且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得10分；
③每聘请一名全职工作的港澳居民，得5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注：全职工作要求与申请主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申请当月在该机构有个税缴纳记录）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80分以上
	15套

	2
	第二档
	70-79分
	10套

	3
	第三档
	60-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18704]（三）规划设计
1.分类标准
在前海注册且主营业务为工程服务及相关领域专业服务业的企业，主营业务范围符合如下产业准入目录：
（1）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服务；
（2）工程咨询业（包括工程设计与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及主营业务符合前海产业发展导向；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3人以上。
3.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社会组织提供与设立有关的相关文件批复证明文件）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或购房、租房合同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财务报告应体现主营业务的具体分类及其占比（社会组织若无可免交）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申请外资加分须提供）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经前海管理局认定的总部企业或上一年度实际到资10万美元则得3分，每实际到资增加5万美元加1分；
②上一自然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100万元，得20分；营业收入每增加50万元，加2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40分。
	A

	2
	加分项
	①在前海自持（已投入使用且自用面积）、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3人以上的，得10分；办公用房建筑面积每增加50平方米，加2分；有效从业人员每增加1人，加2分；
②五年内入选全球建筑设计公司百强榜单（WA100）、全球室内设计公司百强榜单，得10分；
③五年内入选ENR年度“国际工程设计公司225强”和“全球工程设计公司150强”，得10分；
④企业聘用员工中取得国家注册资格或前海备案资格专业人士3名以上的，得10分，每增加1位取得国家注册资格或前海备案资格专业人士，加2分；
（注：有效从业人员为申请当月企业在前海有个税缴纳记录的员工）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营收高低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80分以上
	15套

	2
	第二档
	70-79分
	10套

	3
	第三档
	60-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30047]（四）财税服务
1.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务为会计、税务、资产评估服务，且相对应的业务收入占机构收入总额60%以上（不同行业可合并计算）；或本年度新设立且获得行业主管部门行政许可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10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2人以上。
注：财税服务业机构中有不少于1名港澳居民担任股东或合伙人的，视为港资企业（通过内部协议方式聘请港澳居民担任合伙人的会计师事务所，亦视为港资企业）。
2.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社会组织提供与设立有关的相关文件批复证明文件）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申报机构如为非法人机构，可提供申报机构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如为通过内部协议方式担任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还应提供合伙协议。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或购房、租房合同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行业主管部门发放的行政许可文件（如有）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如未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发放的行政许可文件，财务报告应体现主营业务类别及其占比（当年新设立无需提供）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打印（盖章）
	1份

	
	
	如聘有全职工作的港澳居民，应提供港澳居民的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劳动合同、申请当月个人所得税缴纳清单（“个人所得税缴纳清单”包含所得来源单位，应按如下途径提供：自然人电子税局-首页-常用业务-纳税记录开具-纳税清单打印（深圳））
	打印（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3.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在前海自持（已投入使用且自用面积）、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10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2人以上的，得20分；办公用房建筑面积每增加50平方米，加4分；有效从业人员每增加1人，加2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40分。
（注：有效从业人员为申请当月企业在前海有个税缴纳记录的员工）
	A

	2
	加分项
	①获得行业主管部门行政许可的，得30分；未获得行业主管部门行政许可的，不得分；
②每聘请一名全职工作的港澳居民，得5分；
③上一年度营业收入达到300万元，得5分；每增加300万元，加3分；
（注：全职工作要求与申请主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申请当月在该机构有个税缴纳记录）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4.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80分以上
	30套

	2
	第二档
	70-79分
	10套

	3
	第三档
	60-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2617]（五）法律服务
1.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登记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符合前海专业服务业产业准入目录；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3人以上；
（4）适用于粤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港澳律师事务所驻深圳代表机构、香港社会组织前海代表处或其设立的关联企业。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机构、境外法律类机构参照执行。
2.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申请主体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如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政府相关部门批准设立代表机构文件（社会组织提供与设立有关的相关文件批复证明文件）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业务主管部门出具的信用证明、通过业务主管部门年度检查考核的证明材料、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无处罚、无投诉查询信息，须打印完整版）或由市司法局出具的年审通过证明作为替代材料。
	打印（盖章）
	1份

	
	
	负责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负责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或购房、租房合同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或代表处与外事机构签订的协议、申请人与外事机构签订的劳动协议，同时出具由外事机构名义为相关员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证明。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4
	其他材料
	上一年度审计报告（体现营业收入）；如无法提交审计报告，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其他有效证明材料或营业收入情况说明；新成立主体提交本年度（由设立日截至申报日）营业收入相关证明材料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3.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100平方米，加10分；
②上一年度（新设立主体为本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300万元，得20分；
③从业人员达到10人，得20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A

	2
	加分项
	①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机构、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境外法律类机构，加50分；
②办公用房建筑面积每增加50平方米，加1分；
③上一年度（新设立主体为本年度）营业收入每增加100万元，加1分；
④有效从业人员每增加1人，加1分；
（注：有效从业人员为申请当月企业在前海有个税缴纳记录的员工）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机构综合考虑营收高低进行排序。


4.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90分及以上
	20套

	2
	第二档
	80分-89分
	15套

	3
	第三档
	70分-79分
	10套

	4
	第四档
	60分-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29829]（六）信用服务业
1.分类标准
在前海注册且主营业务为信用服务业的企业。主营业务范围符合《前海企业所得税优惠产业界定服务指引》中“资信调查与评级、征信等信用服务”的细化目录表与行业描述，包括：征信服务、资信调查服务、信用评级服务、信用管理服务等。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主营业务属于“资信调查与评级、征信等信用服务”，且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机构收入总额60%以上；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3人以上。
3.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社会组织提供与设立有关的相关文件批复证明文件）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或购房、租房合同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上一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申请外资加分需提供）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上一自然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200万元，得10分；营业收入每增加50万元，加2分；
②在前海自持（已投入使用且自用面积）、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3人以上的，得10分；办公用房建筑面积每增加50平方米，加2分；有效从业人员每增加1人，加2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注：有效从业人员为申请当月企业在前海有个税缴纳记录的员工）
	A

	2
	加分项
	①取得个人征信、企业征信、信用评级等行业许可或备案的，可获得30分；
②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信控服务业经营范围试点的，得20分；
③开展信用应用创新示范，相关案例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典型案例或示范项目的，分别得20、15分。
④对主导制定国家标准、湾区标准的，或开展国家级、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并通过主管部门验收或考核的，分别得20分、15分。
⑤每聘请一名全职工作的港澳居民，得5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注：全职工作要求与申请主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申请当月在该机构有个税缴纳记录）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80分以上
	15套

	2
	第二档
	70-79分
	10套

	3
	第三档
	60-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6281]5.文化、体育、旅游业
[bookmark: _Toc11129]（一）文化创意产业
1.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符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相关产业类别。
2.申请资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社会组织提供与设立有关的相关文件批复证明文件）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或购房、租房合同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上一年度审计报告（体现营业收入及主营业务类型及占比）；成立时间不满一年的可不提供审计报告，但需要提供本年度上半年营业收入及主营业务类型及占比证明材料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成立时间不满一年的，可提供本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申请外资加分需提供）
	复印件（盖章）
	1份

	
	
	企业员工港澳员工名单及其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劳动合同（机构员工劳动关系证明）
	打印（盖章）
	1份

	
	
	企业获得的文化领域行政许可证明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证明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组织文化活动的证明材料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企业获奖证明材料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3.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营业收入：上一年度或本年度营业收入达200万元得10分，超出200万元部分每增加50万元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②企业实缴资本：实缴资本每10万元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③企业人才规模：港籍员工每增加1人，加5分，本项最高30分。
以上3项合计不超过50分。
	A

	2
	加分项
	①购置或租赁面积达100㎡得10分，超出100㎡部分每增加50㎡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②上一年度或本年度外资实际到资每50万元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③每获取1项文化领域行政许可资质的加20分，本项最高40分；
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每1项加10分，本项最高30分；
⑤每组织一场深港合作或深澳合作的文化活动，并在新闻媒体发布的加10分，本项最高20分；
⑥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获得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资助、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资助、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香港电影发展局资助的或者获得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及以上的加30分；
以上合计不超过50分。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4.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80分及以上
	15套

	2
	第二档
	70分-79分
	10套

	3
	第三档
	60分-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16031]（二）体育产业
1.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符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相关产业类别；
（3）企业主营业务属于体育产业范畴，包括但不限于体育赛事组织、体育场馆运营、体育培训、体育用品研发销售、体育传媒等。
2.申请资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社会组织提供与设立有关的相关文件批复证明文件）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或购房、租房合同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上一年度审计报告（体现营业收入及主营业务类型及占比）；成立时间不满一年的可不提供审计报告，但需要提供本年度上半年营业收入及主营业务类型及占比证明材料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成立时间不满一年的，可提供本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申请外资加分需提供）
	复印件（盖章）
	1份

	
	
	企业员工港澳员工名单及其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劳动合同（机构员工劳动关系证明）
	打印（盖章）
	1份

	
	
	企业获得的体育领域行政许可证明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证明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组织体育活动的证明材料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主办或参与的重大体育赛事活动证明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体育知识产权与赛事资源交易平台交易凭证材料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企业获奖证明材料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3.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营业收入：上一年度或本年度营业收入达200万元得10分，超出200万元部分每增加50万元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②企业实缴资本：实缴资本每10万元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③企业人才规模：港籍员工每增加1人，加5分，本项最高30分。
以上3项合计不超过50分。
	A

	2
	加分项
	①购置或租赁面积达100㎡得10分，超出100㎡部分每增加50㎡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②上一年度或本年度外资实际到资每50万元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③每获取1项体育相关行政许可资质的加20分，本项最高40分；
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每1项加10分，本项最高30分；
⑤每组织一场深港合作或深澳合作的体育活动，并在新闻媒体发布的加10分，本项最高20分；
⑥承办过省级以上体育赛事的加20分；
⑦获得省级以上体育产业示范单位等荣誉奖项的加20分；
⑧获得深圳市科技体育产业基金支持的加20分；
⑨在前海体育知识产权与赛事资源交易平台交易，每成功交易一次加10分，本项最高30分；
以上合计不超过50分。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4.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80分及以上
	15套

	2
	第二档
	70分-79分
	10套

	3
	第三档
	60分-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1655]（三）旅游产业
1.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符合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产业类别。
2.申请资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社会组织提供与设立有关的相关文件批复证明文件）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或购房、租房合同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上一年度审计报告（体现营业收入及主营业务类型及占比）；成立时间不满一年的可不提供审计报告，但需要提供本年度上半年营业收入及主营业务类型及占比证明材料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成立时间不满一年的，可提供本年度实际到资FDI入账登记表（申请外资加分需提供）
	复印件（盖章）
	1份

	
	
	企业员工港澳员工名单及其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劳动合同（机构员工劳动关系证明）
	打印（盖章）
	1份

	
	
	企业获得的旅游领域行政许可证明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证明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组织旅游活动的证明材料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组织境外入境团到前海旅游的证明材料
	
	

	
	
	在OTA平台发布旅游产品的证明材料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3.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营业收入：上一年度或本年度营业收入达200万元得10分，超出200万元部分每增加50万元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②企业实缴资本：实缴资本每10万元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③企业人才规模：港籍员工每增加1人，加5分，本项最高30分。
以上3项合计不超过50分。
	A

	2
	加分项
	①购置或租赁面积达100㎡得10分，超出100㎡部分每增加50㎡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②上一年度或本年度外资实际到资每50万元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③每获取1项旅游领域行政许可资质的加20分，本项最高20分；
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每1项加10分，本项最高30分；
⑤每组织一场深港合作或深澳合作的旅游活动，并在新闻媒体发布的加10分，本项最高20分；
⑥纳入前海规模以上企业统计数据库的旅游企业，加30分，本项最高30分；
⑦组织境外入境团到前海旅游，每组织100人加10分，本项最高30分；
⑧在OTA平台发布旅游产品，每发布1款加10分，本项最高30分；
以上合计不超过50分。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4.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80分及以上
	15套

	2
	第二档
	70分-79分
	10套

	3
	第三档
	60分-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15234]6.批发零售业
[bookmark: _Toc1366]（一）批发业
1.分类标准
满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批发业（F51）行业要求，且在前海注册主营业务为批发业的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前海合作区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符合前海产业发展导向；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以上，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5人以上。
3.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购房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租房、租用仓库合同（按实际情况选择提供，申请人属于仓库业主单位的需提交自用办公面积情况说明）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企业上一年度提交市统计局一套表材料
	验原件交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上一年度外资到账凭证及完成外资纳统的相关凭证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外资情况：实际到账外资规模不少于1000万元，得10分；上一年度新增外资不低于100万元，得10分，新增外资每增加50万，加1分。最高不超过25分；
②业务情况：上一年商品销售额不低于2亿元，得10分，每增加2000万元，加1分；商品销售额增速每增加10%得5分。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③租赁情况：租赁商办建筑面积达到30平方米，得10分；每增加5平方米加5分，最高不超过30分。
本项合计最高不超过90分。
	A

	2
	加分项
	港籍员工每增加1人，加3分；最高不超过30分；（注：与企业、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香港籍员工）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按100分计算）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说明事项：
（1）审计报告与填报数据差距较大的，以反馈系统数据为准；
（2）存在信用问题等风险隐患的申报主体不予分房；
（3）新注册企业无上年同期数暂视同同比正增长。
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90分以上
	30套

	2
	第二档
	80-89分
	20套

	3
	第三档
	70-79分
	10套

	4
	第四档
	60-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238]（二）零售业
1.分类标准
满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零售业（F52）行业要求，且在前海注册主营业务为零售业的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前海合作区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符合前海产业发展导向；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以上，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5人以上。
3.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购房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租房、租用仓库合同（按实际情况选择提供，申请人属于仓库业主单位的需提交自用办公面积情况说明）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企业上一年度提交市统计局一套表材料
	验原件交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上一年度外资到账凭证及完成外资纳统的相关凭证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外资情况：上一年度新增外资不低于100万元，得10分，新增外资每增加50万，加1分，最高不超过25分；
②业务情况：上一年商品销售额中零售额部分不少于5000万元，得5分，每增加1000万元，加1分，最高不超过40分。
③租赁情况：租赁商办建筑面积达到100平方米，得10分；每增加100平方米加5分，最高不超过30分。
本项合计最高不超过85分。
	A

	2
	加分项
	港籍员工每增加1人，加3分；最高不超过30分；
（注：与企业、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香港籍员工）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按100分计算）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说明事项：
（1）审计报告与填报数据差距较大的，以反馈系统数据为准；
（2）存在信用问题等风险隐患的申报主体不予分房；
（3）新注册企业无上年同期数暂视同同比正增长。
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90分以上
	30套

	2
	第二档
	80-89分
	20套

	3
	第三档
	70-79分
	10套

	4
	第四档
	60-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1820]7.住宿餐饮业
[bookmark: _Toc8321][bookmark: _Toc15649]（一）住宿业
1.分类标准
满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住宿业的行业要求，且在前海注册主营业务为住宿业（H61）的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属于上述行业分类且为前海合作区限额以上住宿业企业，符合前海产业发展导向；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10平方米以上，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1人以上。
3.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购房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租房、租用仓库合同（按实际情况选择提供，申请人属于仓库业主单位的需提交自用办公面积情况说明）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企业上一年度提交市统计局一套表材料
	验原件交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上一年度外资到账凭证及完成外资纳统的相关凭证
	复印件（盖章）
	1份

	
	
	接待香港、澳门入境的游客住宿证明材料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营业收入：上一年度营业收入达到500万元得10分，超出500万元部分每增加100万元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②企业实缴资本：实缴资本达到100万元得10分，超出100万元部分每增加50万元得1分，本项最高20分；
③企业人才规模：港籍员工每增加1人，加5分，本项最高20分。
以上3项合计不超过50分。
	A

	2
	加分项
	①购置或租赁面积达到500㎡得10分，超出500㎡部分每增加100㎡得1分，本项最高40分；
②上一年度外资实际到资每50万元得1分，本项最高20分；
③上一年度接待香港、澳门入境的游客住宿，每一人次得1分，本项最高30分；
④上一年度营业额达到3000万元且实现同比正增长的，加20分；上一年度营业额达到5000万元且实现同比正增长的，加30分；
以上合计不超过50分。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说明事项：
（1）审计报告与填报数据差距较大的，以反馈系统数据为准；
（2）存在信用问题等风险隐患的申报主体不予分房；
（3）新注册企业无上年同期数暂视同同比正增长。
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80分及以上
	15套

	2
	第二档
	70分-79分
	10套

	3
	第三档
	60分-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26393]（二）餐饮业
1.分类标准
满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餐饮业的行业要求，且在前海注册主营业务为餐饮业（H62）的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
2.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属于上述行业分类且为前海合作区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符合前海产业发展导向；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10平方米以上，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1人以上。
3.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营业执照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文件；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购房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租房、租用仓库合同（按实际情况选择提供，申请人属于仓库业主单位的需提交自用办公面积情况说明）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企业上一年度提交市统计局一套表材料
	验原件交复印件（加盖公章）
	1份

	
	
	上一年度外资到账凭证及完成外资纳统的相关凭证
	复印件（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4.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外资情况：上一年度新增外资不低于100万元，得10分，新增外资每增加50万，加1分，最高不超过25分。
②业务情况：(加分项按择优原则）
上一年度营业额不低于500万元，得20分；
上一年度营业额达到1000万元的，加10分；
上一年度营业额达到2000万元的，加20分；
上一年度营业额达到3000万元的，加30分。
③租赁情况：
租赁商办建筑面积达到100平方米，得10分；每增加50平方米加5分，最高不超过30分。
本项合计最高不超过85分。
	A

	2
	加分项
	港籍员工每增加1人，加3分；最高不超过30分；（注：与企业、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香港籍员工）
	B

	总评分
	计算方法：A+B（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说明事项：
（1）审计报告与填报数据差距较大的，以反馈系统数据为准；
（2）存在信用问题等风险隐患的申报主体不予分房；
（3）新注册企业无上年同期数暂视同同比正增长。
5.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90分以上
	30套

	2
	第二档
	80-89分
	20套

	3
	第三档
	70-79分
	10套

	4
	第四档
	60-69分
	5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21516]8.其他类别企业及机构
[bookmark: _Toc8146]（一）申报条件
1.港资企业（须同时具备）：
（1）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
（2）申报企业符合前海产业准入目录；
（3）在前海合作区内自持、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建筑面积达到50平方米且有效从业人员达到3人以上；
（4）香港企业或香港永居居民直接持股占比25%（含）以上。
2.境外机构：依法在前海合作区登记注册的境外非营利机构。
3.其他：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在园港澳台团队、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在园团队。
[bookmark: _Toc19220]（二）单位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申请信息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单位）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2）

	2
	企业信息
	执业许可证（社会组织提供与设立有关的相关文件批复证明文件）
	验原件收复印件（盖章）
	1份

	
	
	上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如为本年度新设立，应提供本年度设立以来的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企业信用信息资料（登录深圳信用网，须打印公开查询版）
	打印（盖章）
	1份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需提供原件，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各1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详见本通告附件4）

	3
	港资股东证明材料
	（1）港澳投资者为法人机构的，提供港澳投资者以下材料：①注册证及商业登记证（有效期内）；②经营期间的利得税缴款单，或审计报告及报税表；③港澳业务场所的租赁合同、场地证明；④与在港澳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或持单程证在港澳定居的内地人士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以上）；
（2）港澳投资者为个人的，提供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

	4
	在前海实际经营证明材料
	前海合作区内不动产权证及土地出让合同、购房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租房、租用仓库合同（按实际情况选择提供，申请人属于仓库业主单位的需提交自用办公面积情况说明）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申请当月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或申请当月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查询页（包含纳税人数内容，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的查询统计目录下单位申报记录查询）
	全屏截图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在前海合作区开立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至少一笔业务通过该账户进行结算的单据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实际经营承诺书
	打印（盖章）
	1份（港资企业名录内企业无需提供，涉及评分的除外）

	5
	其他材料
	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财务报告应体现主营业务的具体分类及其占比（社会组织若无可免交），上一年度外资FDI入账登记表。
	验原件交复印件（盖章）
	1份

	
	
	企业员工港澳员工名单及其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劳动合同（机构员工劳动关系证明）、港澳员工及申请人在该企业社保记录及纳税证明
	打印（盖章）
	1份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港资医疗机构境外人士就诊量证明材料
	打印（盖章）
	1份

	
	
	社保人数增长证明材料（申请员工关系转入增加配额需提交）
	复印件（盖章）
	上年度同月及申请当月各1份     



[bookmark: _Toc2628]（三）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说明
	得分

	1
	企业规模
	①上一年度新增外资不低于100万元，得10分，新增外资每增加50万，加3分，最高不超过25分；
②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100万元，得10分；营业收入每增加50万元，加3分，最高不超过25分。
本项最高不超过50分。
	A

	2
	医疗机构
	港资医疗机构年度服务境外患者不低于100人次，得10分，每增加服务境外患者100人次，得3分，最高不超过50分。
	B

	3
	加分项
	港籍员工每增加1人，加10分。此项最高不超过60分。（注：与企业、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香港籍员工）
本项最高不超过60分。
	C

	总评分
	计算方法：A+C或者B+C（相加超过100分的计100分）（境外机构按90分计算）
总分相等的企业综合考虑使用外资占比的多少及有效办公面积高低进行排序。


[bookmark: _Toc962]（四）分配限额
	序号
	档次
	评分
	分配限额

	1
	第一档
	90分及以上
	5套

	2
	第二档
	80分-89分
	4套

	3
	第三档
	70分-79分
	3套

	4
	第四档
	60分-69分
	2套

	员工关系转入：企业申请当月较上年度同月新增劳动关系转入人员达400人（以《深圳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为准），可额外增加3套配额；在此基础上，每多转入 50 人，再追加1套配额。单家企业配额上限增加最高不超过15套。



[bookmark: _Toc17481]二、申请人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备注

	1
	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个人）
	打印（盖章）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3）

	2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身份证（境外人士可提供护照，港澳居民须提供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须提供台胞证，未成年子女如未办理身份证，可提交户口簿）
	复印件（盖章）
	1份

	3
	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已婚的提供结婚证；离异的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法院判决书（调解书）等证明材料；丧偶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未婚人员提交未婚承诺书
	证件类提交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承诺书提交签字盖手印原件并加盖公章
	1份（未婚承诺书详见本通告附件6）

	4
	与用人单位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境外人才也可提供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原件）
	复印件（盖章）
	各1份

	5
	申请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其他共同申请人在本市未拥有任何形式自有住房的证明
	原件（盖章）
	1份

	6
	学历（人才认定）认证（前海“深港汇”总部基地在园团队申请人可只提供与在园企业劳动合同）
	复印件（盖章）
	1份

	7
	申请单位员工个人信息统计表（申请时用）
	EXCEL原件（打印、盖章），申报前发送至工作人员指定邮箱（qhrczf@qhidg.com）
	1份（详见本通告附件5）
共同申请人一栏要填写员工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信息

	8
	前海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如需）
	复印件（盖章）
	1份


[bookmark: _Toc17689]三、配额计算
根据《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2026年度前海保障性租赁住房港资企业常态化配租申请评分标准》，对各类别企业（机构）评分、排序，结合企业（机构）实际需求及房源数量确定配租套数。
[bookmark: _Toc24362]四、关于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的申报问题
[bookmark: _Toc20582]（一）下属公司包括子公司、分公司、分厂、分店等。
[bookmark: _Toc16280]（二）集团公司（总公司）、下属公司各自符合申报条件的，可分开申报。
[bookmark: _Toc26052]（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可合并申报：
1.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的登记注册、税务登记及实际经营地均在前海（不含高尔夫、房地产开发类企业）；
2.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为直接隶属关系，或集团公司（总公司）对下属公司直接控股且控股比例≥51%。
[bookmark: _Toc8872]（四）合并申报应提供如下证明材料：
1.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的直接隶属关系或直接控股关系证明；
2.集团公司（总公司）与下属公司的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资料、上一年度纳税证明、前海实际经营证明、个税查询页等相关基本资料；
3.其他需要的有关资料。
[bookmark: _Toc32183]（五）合并申报的集团公司（总公司）、下属公司不得再次单独申报。
[bookmark: _Toc6026]（六）配租房源统一分配至集团公司，再由集团公司分配给纳入统一申报的下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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